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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(2025)苏 1012 破申 44 号

申请人：扬州全福装饰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扬州市江都区人民

路 19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石惠忠。

申请人扬州全福装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全福公司）以其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

力为由，向本院申请对其进行破产清算。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

议庭，采用书面方式进行审查，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院查明，全福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，登记机关为

扬州市江都区数据局，注册地址扬州市江都区人民路 19 号。公司

登记状态为在业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

的法人独资），注册资本 10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石惠忠，股东扬

州龙鑫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持股比例 100%）。经营范围：室内外

装饰装潢工程施工,装潢材料、铝合金制品、塑钢门窗、金属材料、

金属制品、玻璃制品、五金配件、木材、不锈钢制品、劳保用品

销售,金属防护门窗、楼梯、栏杆、扶手设计、安装、销售，广告

宣传制作、安装。许可项目：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；消防设施工

程施工；电力设施承装、承修、承试；建设工程设计；建筑劳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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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包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；公路管理与养

护；各类工程建设活动。一般项目：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建筑材

料销售；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；土石方工程施工；金属门窗工

程施工；工程管理服务；保温材料销售；城市绿化管理；机械设

备租赁；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；防腐材料销售。

全福公司股东扬州龙鑫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9

月 3 日，登记机关扬州市江都区数据局，注册地址扬州市江都区

仙女镇长江东路 287 号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

或控股），注册资本 5000 万元， 股东石惠忠（持股比例 51%）、李

小峰（持股比例 49%）。本院已作出（2025）苏 1012 破申 45 号民

事裁定书，裁定受理扬州龙鑫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

请。

全福公司提供：1、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全福公司审计

前后资产负债表、应收账款审计明细表、其他应收款审计明细表、

应付帐款审计明细表、其他应付款审计明细表，载明全福公司资

产总计 20589309.38 元，应收账款 5274000 元（其中对扬州市金

业城建开发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800000 元，对扬州金通华置业有限

公司应收账款 2094000 元，对扬州森和置业有限公司应收账款

1380000 元，对扬州龙鑫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1000000

元），其他应收款 11513908.56 元（其中对扬州市金业城建开发有

限公司其他应收账款 6591031.17 元，对扬州森和置业有限公司其

他应收账款 3900000 元），应付账款 6399932.62 元，其他应付款

13502420.58 元。2、2023 年 6 月 7 日扬州市江都区和顺农村小额

贷款有限公司与全福公司签订的《最高额用信合同》《借款合同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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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一份，载明全福公司向扬州市江都区和顺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

司借款 400 万元用于流动资金周转。

本院认为，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

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

算申请。本案中，全福公司住所地及登记机关均位于扬州市江都

区，本院依法享有管辖权。全福公司的实际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

债务，其向本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，符合法律规定。据此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

第一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扬州全福装饰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刘敏亮

审 判 员 沈月榕

审 判 员 田 兵

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

法 官 助 理 任 静

书 记 员 薛晋芳


